
《取水定额 第5部分：造纸产品》发布

国家知识产权局、科技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
《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指导意见》

《取水定额 第5部分：造纸产品》（GB/T 18916.5

一2012） ( 代替 GB/T 18916.5一2002) 由国家质量监督

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6月

29日联合发布，2013年1月1日实施。该标准由中国

造纸协会、中国标准化研究院、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

心、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共同起草。

新标准与 GB/T18916.5一2002相比，对取水量定

额指标进行了修改和补充。

该标准规定了造纸产品取水定额的术语和定义、

计算方法及取水量定额指标等。其中，单位产品取水

量定额指标见表1。

2012年12月6日，科技部网站发布了国家知识产

权局、科技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加快培育和

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

《意见》提出，到2020年知识产权服务与科技经

济发展深度融合，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和管理

能力大幅提升，为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和经济发展效益

显著改善提供支撑。

《意见》要求，知识产权服务业要为自主创新提

供有效的知识产权服务。促进闲置专利的筛选和实施，

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利转化提供多元化、市场化的

渠道。鼓励科技企业积极利用商标和商业秘密制度保

护创新成果。强化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导向，健全

国家科技计划和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管理制度。鼓

励科技企业孵化器、生产力促进中心、技术转移机构、

大学科技园等机构提供知识产权服务，提升科技创新

层次，保护科技创新成果，促进转化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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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表1  单位产品取水量定额指标

产品名称
现有造纸企业

单位产品取水量

新建造纸企业

单位产品取水量

纸浆

漂白化学木（竹）浆 90 70
本色化学木（竹）浆 60 50
漂白化学非木（麦草、芦苇、蔗渣）浆 130 100
脱墨废纸浆 30 25
未脱墨废纸浆 20 20
化学机械木浆 35 30

纸

新闻纸 20 16
印刷书写纸 35 30
生活用纸 30 30
包装用纸 25 20

纸板

白纸板 30 30
箱纸板 25 22
瓦楞原纸 25 20

注 1. 高得率半化学本色木浆及半化学草浆按本色化学木浆执行；机械木浆按化学机械木浆执行。

2. 经抄浆机生产浆板时，允许在本定额的基础上增加10 m3/t。
3. 生产漂白脱墨废纸浆时，允许在本定额的基础上增加10 m3/t。
4. 生产涂布类纸及纸板时，允许在本定额的基础上增加10 m3/t。
5. 纸浆的计量单位为吨风干浆(水分10％)。
6. 纸浆、纸、纸板的取水量定额指标分别计。

7. 本部分不包括特殊浆种、薄页纸及特种纸的取水量。

 m3/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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